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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非洲猪瘟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河生物”）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止非洲猪瘟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的议案》。

一、项目概述

2023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取得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

的议案》。同意通过控股子公司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佑

本”）收购吉林百思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金河佑本（吉林）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佑本”）原股东李忠祥、张年红、张维等共 15

名自然人持有的 34%的股权。收购 34%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6,320 万元；同

时，金河佑本以现金方式向吉林佑本增资 12,480 万元，占增资后吉林佑本 26%

的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后金河佑本持有吉林佑本 6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取得吉林百思

万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二、项目中止的原因

控股子公司金河佑本收购吉林佑本主要进行非洲猪瘟防控及疫苗产研领域

的战略布局，提升非洲猪瘟疫苗产研转化速度。在收购吉林佑本后，扩大公司在

动物疫苗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2023 年 7 月 11 日出具的《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关于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病毒-G 佐剂复合物灭活疫苗（SY18∆ MGF/CD2v 株）应

急评价意见的函》（农牧便函〔2023〕524 号）的评审意见，为解决评审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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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到“中试单位的生产和检验等条件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吉林佑本和金河

佑本分别对非洲猪瘟疫苗生产车间和非洲猪瘟疫苗检验动物房等设施进行了三

级防护升级和资质验收。2025 年 1 月 25 日，吉林佑本疫苗生产车间通过了生物

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2025 年 7 月 27 日，金河佑本检验用攻毒动物房及其活

毒废水处理设施以及防护措施通过了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同时为了将来

开展非洲猪瘟疫苗临床试验，金河佑本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通过了兽药 GCP 猪安

全性试验和猪有效性试验项目增项验收。至 2025 年第三季度末，非洲猪瘟疫苗

申报所需要的生产车间、攻毒动物房以及临床试验所需要的资质均已符合要求。

至此，公司为开展非洲猪瘟疫苗的临床试验的自身准备条件已达到。

由于吉林佑本须与专利转让方签订《技术许可（专利权）合同》，是吉林佑

本开展非洲猪瘟灭活疫苗生产用毒及检验用毒的关键条件。为推进非洲猪瘟疫苗

研发和申报工作，吉林佑本协同其他该专利被许可资格确认单位，一同持续就上

述专利许可事项与专利转让方进行沟通和洽谈。但由于对相关合同的关键条款有

一定分歧，截至目前，多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公司非洲猪瘟疫苗项目整

体研发进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逐步认识到非洲猪

瘟疫苗研发具有技术难度较高、监管审批周期较长等行业特征，相关项目未来推

进节奏及经营业绩实现的时间难以预计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经公司审慎评估

决定中止非洲猪瘟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

三、本次中止事项所履行的程序

2026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止非洲猪瘟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中止非洲猪瘟

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上述中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止非洲猪瘟冻干灭活疫苗研发和申报事项是基于不确定因素显著增

加的情况下，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的，该中止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现有业务的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将导致公司对金河佑本收购吉林佑本形成的商誉计提

减值准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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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1 月 30 日


